
南港高工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緊急處理流程與分工 

96.04.22性平會討論並陳校長核示 

 

 

 

 

 

 

 

 

 

 

 

 

 

 

 

 

 

 

 
 

教育人員知情

疑似性騷擾或

性侵害事件 
通報：學務處 

臨時會議 
校長、學務主任、主任

輔導教師、主任輔導教

官、生輔組長討論 

評估事件 

屬實 

有疑慮 

屬實 

通報 
校安通報單位：生輔組

性騷擾或性侵害(113)
通報單位：輔導室 

家長聯絡 
由教官室通知學生導

師，請導師連絡家長。

視情況必要時邀請家長

到校。(註一) 

後續處理 
1.是否申訴(申訴單位學
務處，依本校校園性騷

擾或性侵害事件防治規

定處理(申訴單位：學務處)

2.事件不論申訴與否，
召開性平會討論後續事

件處理、輔導等。 

註一：若緊急事件無法聯絡導師，請教官室協助通知家長，若需要可由輔導室支援。


